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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3_80_8A_

E5_8C_BB_E7_96_97_E4_c122_483309.htm 医疗事故作为近几

年社会热点，引起了广大关注，层出不穷的医疗事故呼唤新

的法律出台。4月14日国务院授权新华社刊发《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新条例自2002年4月14日起实行，而以前的《医疗事

故处理办法》亦于同时废止。新条例出台后，各方议论纷纷

。那么如何看待这部新出台的条例呢？笔者就此部条例的三

个主要争议点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一．医疗事故的范围问

题 《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

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

身损害的事故。可见，新条例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确认

过失造成人身损害的，亦是医疗事故，而不一定要造成人的

功能障碍。这一点争议不大，这方面的主要争议在于第三十

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第二款规定：在医疗活动中，由于

患者病情异常或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事故的，及因患者

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不属于医疗事故。不少人认

为这一规定会给医院钻漏洞的机会。 笔者认为就第一种情况

即患者病情异常或体质特殊来说，应属于意外事件。只要医

院尽了应有的注意义务，不存在故意及过失，可以不承担责

任。由于医学的发展及病人的各异性，医生不可能考虑到任

何可能发生的情形。有些病情发生的机率是百分之几、万分

之几甚至可能是目前医学还没发现的情形。如果将这种绝对

注意义务加诸于医院，不但不合理而且也没有必要。但需要



注意的是，对那些常见的特殊体质的反应引起的注意义务则

应加诸于医院身上，如针对青霉素过敏，如果医生没有按照

规定做皮试，则显然医院应承担医疗事故责任。至于第二种

情况，笔者认为又可分两种情形。一种是完全由于患方原因

导致不良后果，而医院能证明自己不存在过失的。这种情形

下，根据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的原则，由患方承担责任是公

平的。另外一种情形是医患双方都存在过错，在这种情形下

，笔者认为依旧应该列入医疗事故，但应依照混合过错的方

式由医患双方共同来承担责任。即可参照民法通则第131条规

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

民事责任。但需注意的是患方的过错应仅限于故意和重大过

失，在一般过失情况下，依旧应由医院承担全责。二．医疗

事故的鉴定机关 《条例》把医疗事故的鉴定机关由卫生局转

到医学会，某些人提出医学会也是由卫生部领导的，依然是

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与以前的处理办

法相比，鉴定机关的改变没有实质性突破，也没有进步意义

。他们认为完全可以一步到位，由司法部门建立医疗法院。

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由司法部门建立医疗法院的时机还没

成熟，所以只好采用这种过渡方式。那么法院是否有权组织

专家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呢？新条例没有规定，笔者认为答案

应是肯定的。查清事实是法院的职能，根据《民事诉讼法》

有关规定，法院有权组织专家鉴定。《民事诉讼法》是《条

例》的上位法，下位法应服从上位法，从这一点来说，《条

例》不作出规定亦是合理的。因为《条例》作为行政法规，

无权规定民事诉讼程序，更不能规定法院的职权。同时还需

指出的是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鉴定并不是法院组织鉴定的



前置程序，法院既可以对医学会组织医疗事故不公正鉴定作

出补救措施，也可以直接通过医学会直接组织专家鉴定组进

行医疗事故鉴定。三．医疗事故的赔偿问题 《条例》规定的

赔偿额度与办法相比有所提高，但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

额度相比，远远低于国家赔偿额度。如误工费赔偿，医疗事

故的最高赔偿额是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3

倍，比国家赔偿法规定降低了2倍；致人死亡的，所赔偿的丧

葬费、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仅为6年的当地居民平均生活费

，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死亡补偿费为国家上一年度年职

工平均工资的20倍。两者相比较，差距太大，这不利于对患

者的保护，有待于改进。当然，笔者认为新条例在这方面的

规定有两个进步点。第一是对精神赔偿的规定，精神损害赔

偿问题在我国民法领域内较少涉及，虽然赔偿额度不大，但

明确加以规定已属不易。根据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

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关于法律、

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因此适用《条例》是没问题的，但这

里还存在一个问题，是否只有残疾、死亡的，才能要求精神

损害赔偿金？根据新条例对医疗事故的界定，构成医疗事故

并不一定要造成人的功能障碍，那么在构成了医疗事故却没

有造成残疾或死亡的情况下，患者是否有权要求精神赔偿呢

？笔者认为即使没有造成残疾或死亡，对于患者来说，其痛

苦是不言而喻的，也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赔偿精神损失也是

理所当然的。从维护患者权利，提高医生责任心的角度出发

，有必要将精神损害赔偿扩展到非残疾的医疗事故。另外一

个进步点是赔偿额度的对比标准。《国家赔偿法》的赔偿对



比标准是国家上一年度年职工平均工资，而条例则以医疗事

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相对来说后者更合理，因

为更能保障受害者的权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